沁县交通运输局

2020年度部门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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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况
本单位行政职能
   沁县交通运输局是主管我县公路、水路运输、县乡公路建设养护和交通行业管理的县人民政府组成部门。
    二、职责范围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交通的政策和法规，负责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本县公路、水路行业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地方性管理办法，并监督实施。
    (二)负责全县道路、水路和交通工业的行业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培育和管理道路、水路运输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组织重点物资、紧急物资运输和客货运输，监督、管理、调控交通运输市场，指导和监督交通运输安全，引导交通运输企业优化结构，协调发展。组织重点交通工程建设的实施。
    (三)负责全县公路、地方航道、港口、车站及其设施建设、养护的行政管理和交通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查、上报工作。负责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和造价管理。

(四)负责交通运输业(包括各种营运性运输，含出租车、公共汽车、旅游客车运输和涉外运输)的管理。
   （五）负责营运性客(货)运输停车站(场)、运输服务业、机动车维修业、汽车清洗业、车辆综合性能检测、搬运装卸业、仓储堆存、机动车驾驶学校、驾驶员培训、河救助打捞、船舶代理，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培训的行业管理。
    (六)负责全县水路运输及服务业、港口、航道、港航设施建设和使用岸线的行业管理。
    (七)负责全县公路、水路交通管理；负责交通运政、交通稽查站、公路路政的行业管理。
    (八)负责交通行业科技政策、体制改革和企业管理工作；负责全县交通行业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实施与监督。
    (九)承办县人民政府和上级交通主管部门交办的其它事项。

三、机构设置情况
交通局现有职工89人，其中：财政人员23人，自收自支人员66人。下设11个职能股室，分别为：办公室、财务室、公路股、海事处、路政所、养护中心、质检站、安全股，计划科，综合办公室，工会。

第二部分  2020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20年度部门决算收支增减变动情况及原因

（一）收入决算：2020年决算19438.8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6808.49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0万元,其它收入2630.38万元。收入较去年增加5743.63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增加抗疫特别国债项目收入。
（二）支出决算，2020年决算数16687.2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1.29万元，项目支出16586万元。支出较去年增加4233.45万元。主要原因本年度增加增加抗疫特别国债项目支出。
二、“三公”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0万元，与2019年“三公”相比支出减少1.78万元，主要原因是控制“三公”经费支出。

三、机关运行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2.42万元，与2019年相比减少4.67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压缩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四、政府采购情况

本年度本单位政府采购货物支出为0.35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1、车辆情况：小轿车3辆，价值29.03万元；其它车辆2辆，价值17.4万元，在用。
 2、房屋情况：办公用房面积2021平方米，价值115.08万元，在用。
六、绩效评价情况

绩效目标申报情况、评价情况、涉及目标数量、涉及金额

本单位本年度申报3个绩效项目，分别是：沁县城市公交运营补贴180万元；两高连接线PPP项目服务费200万元；沁县成品油消费税192万元。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三公”经费：指省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五）政府购买服务：根据我国现行政策规定，政府购买服务，是指政府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把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交由符合条件的社会力量和事业单位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等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政府购买服务是一种契约化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具有权责清晰、结果导向、灵活高效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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